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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在我市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，城市更新

中的消防标准追溯复杂、执行尺度不一致、大量历史遗留改

造项目以及新兴业态等都对消防审验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，

亟需专业解决方案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积极响应城市更新发

展的时代诉求，从容应对业态迭代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，合

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专业力量，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《合肥

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常见问题技术指南·暖通分册》（以下

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本《指南》以“坚守安全底线、推动城市更新、强化科

学管理”为核心原则，充分借鉴国内前沿实践经验与先进理

念，致力于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的源头出发，精准规范审查

标准与尺度，全面提升消防设计审查工作质量，为实现城市

安全保障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，构筑起坚实可靠的技术

支撑体系。

本《指南》一共分为四个专业章节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、防烟系统；

2、排烟系统；

3、系统控制；

4、其他。

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工作，必须严格遵循现行国家工程建

设消防技术标准。本《指南》管理与解释权归合肥市城乡建

设局，欢迎相关单位及专业人士将意见建议反馈至合肥市城

乡建设局消防设计审验处（邮箱：sjsjxfc@163.com），共

同提升消防设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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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节 防烟系统

1.1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51251-2017 第 3.1.3 条第 2

款规定中的前室机械加压送风口是否应设置于前室门上方？对于多

个门的前室，是否应设置在每个门上方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的机械加压送风口设置在前室顶部即可。对于多

个门的前室，无需设置在每个门的上方。

1.2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地下楼梯间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地下楼梯间自然通风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1）地下、半地下建筑（室）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

用且地下仅为一层，且首层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 1.2 ㎡的可开启外窗

或直通室外的疏散门。

（2）地下楼梯间建筑高度不大于 10m，应在地下楼梯间的外墙

上设置总面积不小于 2.0 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，包括楼梯间的最高

部位设置不小于 1.0 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。

（3）地下楼梯间建筑高度大于 10m，应在楼梯间的外墙上每 5

层内设置总面积不小于 2.0 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，包括楼梯间的最

高部位设置不小于 1.0 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,且布置间隔不大于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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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。

1.3 地下部分的防烟楼梯间、封闭楼梯间不满足自然通风条件时是否

要设加压送风系统？

答复：应设置加压送风系统。

1.4 设置了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地下、半地下建筑（室）的靠外墙的

楼梯间，在一层设置了直通室外的疏散门，是否还需要在该楼梯间顶

部设置常闭式应急排烟窗？若一层该疏散门开在架空层是否可以算

直通室外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在一层设置了直通室外的疏散门，无需再另设常

闭式应急排烟窗；对于一层疏散门开在对流条件良好的敞开架空层内

可认为其直通室外。

1.5 同一避难走道的多个前室能否合并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？

答复：同一避难走道的多个前室可合并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

合用系统的计算风量按开向前室的所有疏散门均不小于 1.0m/s 断面

风速计算，各前室支管应有风量调节设施。

1.6 封闭楼梯间的门开在消防电梯前室中，该前室按消防电梯前室还

是合用前室判定设置自然通风面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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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前室的防烟系统设置应根据建筑专业确定的楼梯间属性确

定。

1.7 对于建筑高度超过 50m 的高层公共建筑，其裙房中符合自然通风

条件的楼梯间、前室（含合用前室、消防电梯前室），该如何设置防

烟设施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1.2 条第

3款规定，高层建筑主体与裙房之间采用防火墙及甲级防火门分隔时，

裙房中符合自然通风条件的楼梯间、前室（含合用前室、消防电梯前

室）可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。

1.8 正压送风管道布置在地下车库时，风管的耐火极限如何要求？

答复：地下车库内的正压送风系统风管，穿越防火隔墙、楼板和

防火墙处防火阀两侧各 2.0m 范围内的风管耐火极限应不低于该防火

分隔体的耐火极限，其余区域的风管根据《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

GB 51251-2017 第 3.3.8 条第 2款要求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.00h。

1.9 前室（合用前室）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当其所服务的楼层数小

于或等于三层时，前室（合用前室）送风口是否可采用常开百叶风口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的前室（合用前室）可采用常开百叶风口，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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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层送风口附近设置手动开启装置，开启时加压送风机应能自动启

动。

1.10 建筑首层大堂兼扩大前室时，是按大堂采取排烟措施还是按前

室采取防烟措施?

答复：上述场所应优先采取机械加压送风或自然通风。当扩大前

室面积较大或含有门数量较多，采用机械加压送风困难或防烟效果难

以满足时，也可采取排烟措施。

1.11 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时，能否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

式？

答复：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的前室（以下简称三合一前

室）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方式。

1.12 剪刀楼梯间是否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防烟？

答复：剪刀楼梯间可以采用自然通风方式，剪刀楼梯间的防烟设

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剪刀楼梯间的独立前室、合用前室（不含三合一前室、共

用前室）满足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1.3

条第 1 款规定，剪刀楼梯间可不设防烟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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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剪刀楼梯间的独立前室、共用前室、合用前室（不含三合

一前室）满足自然通风条件，剪刀楼梯间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；

（3）剪刀楼梯间的独立前室、共用前室、合用前室（含三合一

前室）加压送风口设置满足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

51251-2017 第 3.1.3 条第 2 款规定，剪刀楼梯间可采用自然通风方

式，否则应设加压送风系统；

（4）剪刀楼梯间的三合一前室应加压送风，当加压送风口满足

上述第 3 款要求时，剪刀楼梯间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。

1.13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靠外墙或可直通屋面的封闭楼梯间、

防烟楼梯间，在楼梯间的顶部或最上一层外墙上应设置多大面积的常

闭式应急排烟窗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应在楼梯间顶部或最上一层外墙上设置面积不小

于 1.0 ㎡的常闭式应急排烟窗。

1.14 当部分楼层前室、楼梯间的门数量与其他楼层不一致时，疏散

门开启的楼层数量 N1 和一层内开启门的截面面积 Ak如何取值？

答复：送风量计算公式中 N1和 Ak取值除了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

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4.6 条的相关规定外，尚应满

足以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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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当前室加压送风系统服务的实际楼层数大于 3 层时，N1=3；

当系统服务实际楼层少于 3 层时，N1按实际层数取值。

（2）住宅建筑地上前室及住宅建筑对应的地下室前室，包括独

立前室、消防电梯前室、共用前室、合用前室，Ak均可按 1 个门的面

积取值，三合一前室按 2 个门的面积取值(开向前室的户门为 1 个时，

按一个门的面积取值)。

（3）公共建筑地上及其地下室楼梯前室、共用前室或合用前室

Ak，可取连续 N1层总开启门截面面积的最大值。

（4）地下室楼梯间 N1取值执行下表：

地下室功能及楼层数 N1

地下仅为汽车库、非机动车库、设备用房 1

地下室有其他功能时（经常

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）

服务的地下楼层为1层或 2层 实际楼层数

服务的地下楼层大于等于3层 3

1.15 加压送风机和排烟风机的公称风量，在计算风压条件下不应小

于计算所需风量的 1.2 倍，加压送风管道及排烟管道断面积如何确

定？公称风量与计算风量的区别？

答复：加压送风管道及排烟管道断面积按计算风量确定；公称风

量仅用于选择风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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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6 楼梯间不大于 3 层的直灌式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加压送风机的

设计风量已附加 20%，是否还需额外增加 20%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的楼梯间加压送风系统风量计算时，已考虑楼梯

间门的漏风量，加压送风机的设计风量已附加 20%，对于 3 层及以下

的楼梯间，风量无需再额外增加 20%。

1.17 医疗建筑和老年人照料设施的避难间，采用竖向加压送风系统

时，系统的计算风量应按照同时开启所有正压送风口的风量计算还是

按照开启着火层和上下两层正压送风口的风量计算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的避难间采用竖向加压送风系统时，按照各层避

难间加压送风口同时开启时的送风量叠加计算。当上述场所的避难间

与前室兼用时，其送风量应根据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

51251-2017 第 3.4.5~3.4.9 条规定执行。

1.18 对于避难层前室，一侧连通楼梯间，另一侧连通避难区，此前

室是否需要加压送风，加压送风量如何计算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的避难层前室应设置加压送风。加压送风量可参

考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4.3 条中直接

开向前室所有的疏散门均不小于 1.0m/s 断面风速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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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9 排烟风机出风口与不同防火分区的补风机、加压送风机进风口

的距离是否可以不按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

第 3.3.5 条规定执行？

答复：可以。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

3.3.5 条指火灾时同时启动的加压送风机和排烟风机间距要求。火灾

时，仅需开启着火防火分区内的全部加压送风机和该防火分区内着火

防烟分区的排烟风机，其它非着火防火分区内的送风机、补风机和排

烟机均为关闭状态。

1.20 排烟风管是否可以穿越楼梯间、前室、合用前室、共用前室、

避难区、避难间等防烟部位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7.1.8 条第

5 款、第 7.1.15 条第 5 款、第 7.1.16 条第 5款规定，为保证人员疏

散安全，排烟管道不应穿越建筑内楼梯间、前室、合用前室、共用前

室、避难区、避难间，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越时，穿越上述部位的排

烟风管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3.00h 的土建夹层进行防火分隔；对于

既有建筑改造采用土建夹层分隔确有困难时，可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

3.00h 防火包裹。

1.21 住宅建筑与其他功能的建筑合建时，其防烟系统如何确定？



9

答复：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 (2018 版)第

5.4.10 条第 3 款执行:住宅部分和非住宅部分的安全疏散、防火分区

和室内消防设施配置，可根据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按照本规范有关住

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；该建筑的其他防火设计应根据建筑的

总高度和建筑规模按本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执行。

1.22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3.10 条要

求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场所不应设置百叶窗，且不宜设置可开启外窗；

第 3.3.12 条要求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避难层（间），尚应在外

墙设置可开启外窗……。上述两种描述是否矛盾？

答复：上述两类窗分别应用于不同场景。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(2018 版)第 5.5.23 条第 9

款“避难层（间）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

施，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”；

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3.10 条“采

用机械加压送风的场所不应设置百叶窗，且不宜设置可开启外窗”；

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3.12 条“设

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避难层（间），尚应在外墙设置可开启外窗，

其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避难层（间）地面面积的 1%。……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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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防火窗》GB 16809-2024 第 3.7 条防火窗窗扇启闭控制装置定

义为“活动式防火窗中，可控制活动扇开启定位,并具有手动和火灾

下热敏感元件释放关闭活动扇功能的装置。”以上要求需要同时满足。

对于设置了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避难层及避难间，应设置有效开启面

积不小于该处地面面积 1%的乙级防火窗，同时该防火窗应具有自动

关闭窗扇功能（图 1.22）。

图 1.22 避难层（间）防火窗设置示意图

1.23 加压送风的楼梯间或前室，建筑专业设置了非火灾时可开启的

窗户、且该可开启窗户火灾时(在火灾信号确认后 15s 内)自动关闭，

是否可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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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可以，同时应满足联动关闭窗户与启动正压送风系统的可

靠性要求。

1.24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靠外墙的楼梯间内的应急排烟窗如何

控制?手动开启装置应设置在什么位置?

答复：应急排烟窗的开启、联动控制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

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和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GB

50116-2013 等规定。应急排烟窗应满足现场就近手动开启和联动开

启，不需要通过楼梯间内设置的烟感装置联动开启。手动开启装置设

置在顶部应急排烟窗附近。

1.25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靠外墙或可直通屋面的封闭楼梯间、

防烟楼梯间，在楼梯间的顶部或者最上一层外墙上已设置应急排烟窗，

是否还需要设置固定窗?

答复：楼梯间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 GB 55037-2022 中第

2.2.4 条规定设置了应急排烟窗,可不设置固定窗。

1.26 地上防烟楼梯间被避难层分为上、下两部楼梯间（高度之和小

于 100m），是否可以共用一套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（加压送风量按两

部楼梯的计算风量叠加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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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(2018 版)第

5.5.23 条第 3 款规定，通向避难层(间)的疏散楼梯应在避难层分隔、

同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，被避难层分开的两个防烟楼梯间各自独立，

应分别设置加压送风系统。

1.27 楼梯间加压送风系统设置为常开风口时，送风口处是否需要设

置加压送风机现场开启装置？

答复：楼梯间的加压送风口设置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

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3.6 条第 1 款规定，楼梯间采用自垂百叶

等常开风口时，无需设置加压送风机现场开启装置。

1.28 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GB 55036-2022 废止强制性条文《建筑

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2.1 条，对采用自然通

风方式的封闭楼梯间、防烟楼梯间的具体设计措施有无规定？

答复：封闭楼梯间、防烟楼梯间的自然通风要求仍应按《建筑防

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3.2.1 条规定条文执行，废

止其强条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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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节 排烟系统

2.1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1.3 条第 3

款中“周围场所各房间”、“周围场所任一房间”如何理解？

答复：“周围场所各房间”、“周围场所任一房间”是指周围场

所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且有开口通向回廊的房间，不包括有开

口通向回廊的配电间、卫生间、管井及设有防火门的独立房间。

2.2 地下车库的汽车坡道（包括直通室外的坡道、多层地下车库各层

之间的坡道）是否需要排烟？

答复：当汽车坡道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，不考虑其安全疏散距离

时，坡道可不设置排烟设施。

2.3 带封闭阳台的公寓、宿舍等是否可以按一个房间进行排烟系统设

计？

答复：可以，排烟系统设计应符合相关规定。

2.4 商业扶梯上下贯通区域是否需要设置排烟设施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5.4 条规定，自动扶梯和电梯不应计作安全疏散设施，不需设置

排烟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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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冷库建筑排烟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根据《冷库设计标准》GB 50072-2021 第 9.5.1 条、9.5.2

条、9.5.3 条规定，冷库建筑内建筑面积大于 300 ㎡的穿堂和封闭站

台应设置排烟设施；冻结间、冻结物冷藏间、冷却间和冷却物冷藏间

不设置排烟设施。

2.6 设备用房是否需要排烟设施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8.2.2 条、

8.2.5 条及《锅炉房设计标准》GB 50041-2020 第 15.1.1 条规定，水

泵房、空调通风机房、变配电室、燃油（燃气）锅炉（机组）的机房、

制冷机房等无人员经常停留的设备用房可不设置排烟设施，有人员值

班且面积大于等于 50 ㎡的无窗控制室或者面积大于等于 100 ㎡的地

上有窗控制室等应按照相关标准设置排烟设施。

2.7 当同一疏散走道采用门分隔为多段时，是否可以按每一段的长度

设置排烟设施？

答复：当同一防火分区内的走道采用门分隔为多段时，应以连续

多段走道的总长度判断是否需设置排烟设施。

2.8 自然补风系统或机械补风系统的进风口设置在进深较大的半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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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场所(具有顶板，一边或多边向室外敞开的空间)时，是否满足补风

系统直接从室外引入空气补风的要求?

答复：无开向此场所的自然排烟窗或机械排烟口时，可以通过此

场所补风。

2.9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6.3 条第 3

款和第 4 款中未明确工业建筑走道排烟设置规定，应如何设置？工业

厂房中检修通道兼作疏散通道时，是否应设置排烟设施？

答复：工业建筑走道排烟设置可参照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

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6.3 条中公共建筑走道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工

业厂房中检修通道兼作疏散通道时，应设置排烟设施。

2.10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、细水雾灭火系统的场所，是否设置排烟设

施？

答复：设置气体灭火系统、细水雾灭火系统的场所，不需设置排

烟设施。

2.11 对于贯通多层的室内空间，其投影建筑面积较小，是按照中庭

还是按照净高大于 6m 的场所进行排烟设计？

答复：《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》中，中庭是指建筑中贯通多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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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室内大厅。除中庭外净高大于 6m 的场所，排烟量应按《建筑防烟

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6.3 条规定执行。对于贯通

层数不超过二层，且贯通空间的投影面积不大于 100 ㎡的场所，机械

排烟量可按 GB 51251-2017 第 4.6.3 条第 1 款相关规定执行，自然排

烟时可开启排烟窗（口）有效面积不应小于楼地面面积的 5%。

2.12 对于同一防烟分区内不同天花高度的空间，进行排烟设计时如

何计算其空间净高？

答复：(1)对于平顶顶棚，空间净高为从顶棚下沿到地面的距离；

(2) 对于锯齿形顶棚侧窗排烟，空间净高为侧窗中心到地面的距

离；

(3)对于斜坡式的顶棚，顶排烟口排烟时，空间净高为从排烟开

口中心到地面的距离；侧墙排烟时，空间净高为从顶棚下沿到地面的

距离；

(4)对于有封闭吊顶的场所，其净高应从吊顶处算起；设置格栅

吊顶的场所，其净高应从上层楼板下边缘算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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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2 不同天花高度的空间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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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3 对于主体宽度不大于 2.5m 的走道或回廊，当其局部变宽时，走

道防烟分区长度如何确定？

答复：走道主体宽度不大于 2.5m，局部变宽的累计长度不大于

走道总长度的 1/4，累计面积不大于 150 ㎡且未改变走道性质，可按

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2.4 条执行。

2.14 “回”型、“工”型等异形走道，防烟分区长边最大允许长度

如何计算？

答复：走道防烟分区长边最大允许长度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

统技术标准》GB51251-2017 第 4.2.4 条规定。对于“回”型、“工”

型等异形走道防烟分区长边最大允许长度可分别按图 2.14 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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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4 常见走道或回廊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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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5 地上两层的房间在内区设置敞开楼梯，下层的敞开楼梯开口处

设有挡烟垂壁，上下层分别独立排烟，上层防烟分区面积和防烟分区

净高如何考虑？

答复：敞开楼梯间面积计入上层房间防烟分区面积，防烟分区净

高按上层房间净高考虑。

2.16 与疏散走道其相邻的敞开楼梯间是否需设置挡烟垂壁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 GB 51251-2017 第

4.2.3 条规定，设置排烟系统的疏散楼梯应设置挡烟垂壁；当疏散走

道为外廊式走道时，与其相邻的敞开楼梯间可不设挡烟垂壁。

2.17 对于地下汽车库，能否按照汽车库规范，对防烟分区不做长宽

要求？

答复：可以。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

4.2.4 条注 3 明确汽车库的防烟分区的划分应符合《汽车库、修车

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67-2014 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18 自然排烟区域的补风方式及补风量如何确定？

答复：采用自然排烟的场所，当需设置补风系统时，应采用自然

进风方式补风。自然补风量不小于相应计算排烟量的 50%，自然补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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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3m/s。

2.19 地下室设置的钢爬梯穿楼板处是否按敞开楼梯间要求设置挡烟

垂壁?

答复：地下室用于人员逃生的钢爬梯的作用与敞开楼梯间性质类

同，故该钢爬梯穿楼板处应设置挡烟垂壁。

2.20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6.9 条规

定中对于走道、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，其最小清晰高度如

何确定？采用自然排烟时，排烟窗（口）有效面积是否可按空间净高

1/2 以上部分计算？划分防烟分区时，挡烟垂壁距地高度如何确定？

答复：对于空间净高不大于 3.0m 的走道或区域，其最小清晰高

度均不宜小于其净高的 1/2。采用自然排烟时，排烟窗（口）有效面

积可按空间净高 1/2 以上部分计算。挡烟垂壁底距地不应小于 2.1m，

当确有困难时，可采用与消防信号联动的活动挡烟垂壁，且垂壁底距

地高度不应低于 1.8 米。

2.21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6.14 条规

定单个排烟口的排烟量不应大于最大允许排烟量，对于走道或空间净

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是否适用？其排烟口有效面积应如何确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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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对于空间净高不大于 3.0m 的走道或区域，其机械排烟系

统单个排烟口无最大允许排烟量规定。排烟口有效面积可按《建筑防

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4.12 条第 7 款规定的最

大风速 10m/s 计算确定。

2.22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3.2 条中

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,其水平距离尚不应大于建筑内空间净

高的 2.8 倍，如何理解？

答复：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，建筑空间净高小于或等于

10.7m 时，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（口）的水平距离

不应大于 30m；建筑空间净高大于 10.7m 时，该水平距离不应大于空

间净高的 2.8 倍。

2.23 自然排烟时，对于厂房、仓库沿建筑物转角相邻两条边或者仅

有一面外墙的排烟窗（口），应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对于排烟窗（口）沿建筑物转角相邻两条边布置的厂房、

仓库，其排烟窗（口）应结合防烟分区沿两边外墙均匀布置，且其防

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（口）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。

对于仅有一面外墙设置排烟窗（口）的厂房、仓库，其防烟分区内任

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（口）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其建筑空间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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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2.8 倍，且不应大于 30m。

2.24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4.12 条第

5 款中，排烟口与附近安全出口相邻边缘之间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.5m

的规定，是否适用于自然排烟口？

答复：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51251-2017 第 4.4.12

条第 5 款仅适用于机械排烟系统。

2.25 对于小于 500 ㎡的洁净室等有密闭性要求的房间设置机械排烟

时是否可不设置补风系统?

答复：相关专业规范有明确要求的应执行专业规范，其他应根据

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GB 55036-2022 第 11.3.6 条设置补风系统。

2.26 设置机械排烟系统的非机动车库，车库入口处的防火门是否可

以作为补风口使用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 GB 51251-2017 第

4.5.3 条规定，防火门不得用作补风设施，可在非机动车库外墙上另

行设置防火风口补风。

2.27 建筑外窗及汽车库出入口坡道作为火灾时自然补风，是否要设

挡烟垂壁至储烟仓下？地下车库平时通风与排烟合用系统，是否还需



25

设常闭排烟阀及常闭排烟阀的手动开启装置？

答复：建筑外窗作为机械排烟时的自然补风口，应满足《建筑防

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5.4、4.5.6 条有关要求；

车库出入口作为机械排烟时自然补风口，其面积较大，风速较低，负

压吸入对烟气层扰动影响小，可不设挡烟垂壁。地下汽车库通风与排

烟系统合用时，可不设常闭排烟阀及常闭排烟阀的手动开启装置。

2.28 竖向排烟系统每层仅承担一个防烟分区时系统排烟量如何计

算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 GB 51251-2017 第

4.6.4 条条文说明，应按竖向系统中担负的单个最大防烟分区计算系

统排烟量。

2.29 建筑内竖向布置的排烟系统在各楼层水平方向是否可以承担两

个及以上防火分区的排烟？

答复：不可以，根据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 GB 55036-2022 第

11.3.3 条规定，机械排烟系统沿水平方向布置时，应按不同防火分

区独立设置，详见图 2.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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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） （b） （c）

(a)(b)担负两个及以上防火分区 X （c）排烟系统担负一个防火分区√

图 2.29 竖向布置的排烟系统沿水平方向设置示意

2.30 汽车库机械排烟时可否采用通风采光井自然补风？

答复：可以，根据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

第 4.5.4 条规定，自然补风开口应设置于储烟仓以下。

2.31 电动自行车库是否可按照电动自行车库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划分

防烟分区？机械排烟量如何计算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库可按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划分防烟分区，停车

区域建筑面积不包括设备用房、管井等面积。其排烟量计算如下：

（1）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500 ㎡时，其机械排烟量按

60m
3
/h・㎡计算，且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5000m

3
/h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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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大于 500 ㎡时，其机械排烟量按不低于

90m3/h・㎡计算，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5000m3/h。

2.32 电动自行车库采用自然排烟时，其排烟窗（口）的面积如何考

虑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库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（1）设置在地下、半地下时，储烟仓内排烟窗(口)的有效开口

面积应不小于停车区域建筑面积的 5%；

（2）设置在地上时，储烟仓内排烟窗(口)的有效开口面积应不

小于停车区域建筑面积的 3%。

2.33 电动自行车库设排烟系统时，其补风系统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地下、半地下电动自行车库和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大于 500

㎡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库应设置补风设施。补风系统应直接从室外引人

空气，且补风量不应小于排烟量的 50%，补风口应设在储烟仓下沿以

下。

2.34 电动汽车库同一个防火分区的两个防火单元能否按一个防烟分

区考虑？

答复：应按两个独立防烟分区考虑。同一防火分区中电动汽车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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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两个不同防火单元可共用排烟、补风系统，排烟风机风量按《汽车

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67-2014 第 8.2.5 条选取，

排烟量无需叠加。

2.35 地下车库防火单元是否可以利用防火补风口从相邻防火单元自

然补风?

答复:地下车库防火单元不可以利用防火补风口从相邻防火单元

自然补风。

2.36 电动汽车库防火单元的排烟和补风系统与建筑物其他功能区域

的排烟和补风系统是否可以共用？

答复：不可以共用。

2.37 对于地下或地上无窗房间，当单个房间建筑面积均小于 50 ㎡且

多个房间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 ㎡，走道计算排烟量时，是否包括连接

该走道的建筑面积均小于 50 ㎡的无窗房间面积？

答复：上述场所防烟分区划分最大允许面积及长边最大允许长度

应按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2.4 条规定

执行，走道排烟量计算时，应包括防烟分区内与走道连通的所有小于

50 ㎡的无外窗房间面积，且排烟量不应小于 15000m3/h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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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8 地下或半地下、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

应设置排烟设施，是否无论该场所房间面积大小均应设置？排烟口如

何设置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8.2.2 条第

6 款规定，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、地上第四层及以上楼层的歌舞娱乐

放映游艺场所，设置在其他楼层且房间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 ㎡的歌舞

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应设置排烟设施。排烟口设置按《建筑防烟排烟系

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4.4.12 条第 3 款规定执行，对于需

要设置机械排烟系统的房间，当其建筑面积小于 50 ㎡时，可通过走

道排烟，排烟口可设置在疏散走道。

2.39 排烟风机是否必须设置于专用机房内？

答复：既有建筑改造或采用钢结构体系的工业建筑，受条件限制

无法设置专用风机房，当排烟风机具备防腐蚀、防雨、防晒等性能要

求，且排烟风机周围 6m 范围内无可燃物时，可设置于室外。

2.40 消防排烟风管能否采用薄钢板法兰连接？

答复：当排烟系统为中压系统时，排烟风管可以采用薄钢板法兰

连接。其法兰高度、螺栓规格及螺栓孔间距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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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6.3.1 条第 4 款规定，薄钢板法兰风

管的强度及严密性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

51251-2017 第 6.3.3 条的规定，有耐火极限要求的薄钢板法兰的风

管本体、框架与固定材料、密封垫料的材质应符合《建筑防烟排烟系

统技术标准》GB 51251-2017 第 6.2.1 条第 2款的规定。

2.41 风管穿越无墙体的变形缝处是否需要设置防火阀?

答复：风管穿越无墙体的变形缝处可不设置防火阀。

2.42 空调机组能否作为火灾时消防补风系统使用？

答复：可以，当采用空调机组作为火灾补风系统时，其风管的耐

火极限、防火阀设置、补风口位置、控制系统等均应符合消防补风系

统的相关规定，并应采用双电源供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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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节 系统控制

3.1 除净空高度大于 9m 的中庭、建筑面积大于 2000 ㎡的营业厅、展

览厅、多功能厅等场所外设置的自然排烟窗是否需与火灾自动报警系

统联动?

答复：对于上述场所，可通过机械操作机构、电动操作机构、气

动操作机构开启的自然排烟窗。宜优先采用电动、气动操作机构。

3.2 电动排烟窗是否应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？

答复：电动排烟窗开启有手动（电动、气动）、与火灾自动报警

系统联动、与温度释放装置联动的方式。电动排烟窗是否需要与火灾

报警系统联动，应视具体应用场景确定。

3.3 常闭送风口、排烟阀或排烟口现场控制装置安装位置有无要求？

答复：常闭送风口、排烟阀或排烟口的现场控制装置应设在本防

烟分区内，就近安装在明显可见、距楼地面 1.3m~1.5m 之间便于操作

的位置。

3.4 中庭（高大空间）排烟阀（口）现场控制装置应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中庭（高大空间）排烟阀（口）的现场控制装置应设置在

本防烟分区内中庭（高大空间）的首层（底层），宜采用电动或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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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现场手动控制装置，且应就近安装在明显可见、距楼地面1.3m~1.5m

之间便于操作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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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节 其他

4.1 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8.2.2 条“建筑面积

大于 5000 ㎡的丁类生产车间”指的是建筑中单个车间的面积，还是

该建筑中所有生产车间的总面积？

答复：“建筑面积大于 5000 ㎡的丁类生产车间”指的是建筑中

单个车间的面积。

4.2 排烟风机排风口、加压风机取风口设置防雨百叶，百叶有效面积

系数按多少控制？

答复：防雨百叶有效面积系数宜不大于 0.6，百叶的水平角度宜

小于 30°。

4.3 地下室机械排烟系统的排烟口与首层安全出口的距离有要求

吗？

答疑：地下室机械排烟系统的排烟口不应朝向首层安全出口方向，

且距离应不小于 2 米。

4.4 两个及以上的防烟系统是否可以共用土建井；两个及以上的排烟

系统是否可以共用土建井？

答复：可以共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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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建筑内的加压送风机、补风机可否与其它机房（除排烟机房及事

故排风机房）合用？

答复：可以合用，机房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

4.6 分户独立设置的住宅新风系统风管管材能否采用难燃材料 PVC?

答复：根据《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》JGJ/T 440-2018 第 5.4.2

条规定，户内风管可采用不低于难燃 B1级的 PVC 材料。其所用的（压

敏）胶带或固化后的胶粘剂、法兰、连接处密封材料燃烧性能均应不

低于难燃 B1级。

4.7 地下室防排烟风管接入出地面的排烟井或加压送风井时，风管与

该井交接处是否设置防火阀？自然补风井上的室内补风口采用普通

百叶还是防火百叶？

答复：当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防火分区共用风井时需设置防火阀。

单一防火分区的自然补风井上设置的室内补风口可采用普通百叶。

4.8 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9.3.3 条规定，排除有

燃烧或爆炸危险性气体、蒸气或粉尘的排风设备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

地下。民用建筑中的厨房、锅炉房事故排风设备是否属于此范围？

答复：民用建筑中厨房、锅炉房事故排风设备不属于此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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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 锅炉房设置在地下室时事故通风机是否必须设置于专用机房

内？

答复：事故通风机设置在自然通风条件良好的场所时，可不设置

专用机房。

4.10 机械加压送风机和变电所排风兼气灭后排风机，合用地下室风

机房和出地面竖井是否可以?

答复:变电所排风兼气灭后排风系统担负变配电房平时排风及排

除气体灭火后的排除废气。灭火后排除废气的排风系统可根据需要控

制，不属于“如排除可能突然放散大量爆炸危险气体或粉尘的场所的

事故排风”。当风机房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机械加压风机房

可以与变电所排风兼气灭后排风系统排风风机合用风机房，但防烟加

压送风机风机进风口、变配电房排风兼排除废气的排风风机不应共用

土建风井。

4.11 分体空调制冷剂管和“排水塑料软管”包扎在一起明敷穿越楼

层层间楼板并在图纸中明确要求了需满足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

55037-2022 第 6.3.4 条。有塑料软管参与穿越板，实际能否做到满

足 GB 55037-2022 第 6.3.4 条要求?

答复：分体空调制冷剂管必须穿越防火分隔处的楼板时，应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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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冷剂管道管井或预埋套管；排水塑料软管不应穿越楼板，应采用满

足规范要求的 UPVC 排水管，穿越防火分隔楼板处采用防火封堵或阻

火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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